臺北市立建國中學社團活動場地借用規定

總則：

第一條（本法目的）

為培養社團規劃活動之能力，協助活動進行順利及安全，同時協調社團間之權利，故訂定此規定。

第二條（本法法源）

本法依社團事務協商大會組織法第十二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三條（場地定義）

本法所稱之場地，指學校提供之教室（社辦除外）及其他開放活動之區域。「包含明道樓一樓教室、自強樓一樓教室、莊敬四樓、資源大樓五樓、活動中心三樓、綜合教室及專科教室（美術、音樂、家政、電腦）、自強樓空地等。」
申請條件

第四條（申請時間）

場地借用須於活動時間之三日前（不含例假日）完成借用申請手續，否則不予受理。但經學務處許可者，不受此限。

第五條（申請人）

社團活動場地之借用申請人須為於學務處登記之該社團三位負責人之一。

申請限制

第六條（社團）

未完成申請借用校內場地之社團不得以社團名義公開進行校內活動。
第七條

社團活動之場地借用需下列人員之核可後方得成立：

1、 申請場地借用之社團指導老師。

2、 管理、維護被申請之場地之對應單位。

3、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幹事。

4、 總務處內進行場地管理、收費之單位。

5、 學務處生輔組長或主任教官。
6、 學務主任或課外活動組組長。
第八條（申請教室）

單一社團上社課借用教室之限制為每周最多一間教室兩個時段或兩間教室同一時段。若於第一次社協會後仍有未使用之時段，可向社執委提出經學務處核可後使用。

第九條（社團借用場地之權利）

社團於申請之場地借用時間內擁有該場地之管理權。

第十條（社團借用場地之義務）

社團借用場地應負責恢復場地且保持整潔及私人與公物之完整權益。

第十一條

若社團因場地借用衝突而無法達成共識者，得提報社協會進行協商，若協商未果，提報學務處統籌規劃。

附則

第十二條（實施）

本辦法經社團事務協商大會決議通過，並提報學務處後公布施行之，修正時亦同。
